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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資本門執行情形與成效 

委員意見 申覆說明/分辦單位 參考文件 

1. 學校提供之收支明細表中，雖有摘

要描述品名，但未包含數量或細項，

以致採購設備之單價無法得知。 

會計室： 

 

□是＋理由

及參考文件 

□否＋理由 

2. 學校修繕採購驗收作業辦法中，第

五條第二款規定「政府補助之請購應

於規定期限前三個月完成採購程序，

否則校方不補」，但本年度收支明細表

中有很多案件在 100.9.30 以後完

成，建議學校修法或改變作業程序。

前述辦法中之「中信局」字樣與現狀

不符，宜修正。 

總務處： 

原〈開南大學修繕採購驗收作業辦法〉

已於 101.07.24 修訂條文，並更名為〈開

南大學採購驗收維護作業辦法〉，委員

所提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之意見，與現狀

不符，已刪除條文，未來依政府補助相

關規定辦理。至於「中信局」字樣之意

見，經查中央信託局已於 96.07.01 併入

臺灣銀行，條文中「中信局」字樣已全

面修正為「臺灣銀行」。 

會計室： 

 

■是＋理由

及參考文件 

□否＋理由 

 

如附件一 

3. 資本門採購西文圖書案，99.12.30 

簽呈中說明三，「以是否延用或另訂底

價…敬呈請鈞長核示」，公文批示「如

擬」，上述案件究竟如何執行，需進一

步瞭解。 

總務處： 

經查委員所提 99.12.30之簽呈為第二次

公開招標主標人及底價簽呈，因第一次

公開招標開標時未達法定家數流標，故

第一次核定底價彌封並未開啟，續用至

第二次公開招標，主標人亦同為第一次

批示之總務長。 

圖書館： 

 

■是＋理由

及參考文件 

□否＋理由 

 

如附件二 

4. 西文圖書與電腦設備採購案均在

前一年底公開招標，年中之前即完成

驗收使用，對經費能有效運用。 

______  

5. 案號 990678「2011 年西文期刊」

採購案，請學校說明為何檢附文藻外

語學院訂購 2010 年外文雜誌合約

書。 

總務處： 

因本案招標時，請購單位為確保履約能

力，在訂定資格中，有一項為「三年內

有任何一年曾經供應國內外單一學術

圖書館 300種以上西文期刊之國內外廠

商合約影本」，故廠商投標時，檢附文

藻外語學院訂購 2010 年外文雜誌合約

書，作為履約能力證明。 

圖書館： 

 

■是＋理由

及參考文件 

□否＋理由 

 

如附件三 



開南大學採購驗收維護作業辦法 

91.3.19.第 26 次行政會議通過 
92.1.16 第 49 次行政會議通過 

92.11.11 第 5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03.02 第 57 次行政會議修正第三條通過 

93.11.02 第 6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05.03 第 6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7.18 第 8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11.07 第 8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5.15 第 10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9.11 第 10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9.16 第 12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7.24 第 14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立法精神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經費有效運用並提昇採購財物效率，除法令另有

規定外，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 二 條 定義 

本辦法所稱採購，係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務之委任或僱

傭等。 

第 三 條 權責區分 

一、請購單位：負責該單位採購之計畫、申請、驗收與財產保管。 

二、會簽單位：（資訊類）資訊科技中心、（圖書類）圖書館、（設備設施修繕

類）總務處營繕組，審核規格內容是否符合本校效益。 

三、採購單位：總務處事務組（負責本校採購作業辦法第二條作業範圍，金額一

萬元以上之採購）。 

四、監辦單位：會計室及秘書室（秘書室僅負責本校採購金額百萬元以上且依政

府採購法之採購程序監辦）。 

五、總務處保管組：負責本校設備採購之財物登錄與盤點。 

第 四 條 採購處理方式 

各單位辦理採購、修繕時，應依金額大小之不同而分別處理，其處理辦法如下： 

一、雜支單。 

（一）一萬元以下之消耗品採購，由各單位自行辦理，該單位主管核決，核銷時

須附貨品明細單。 

二、請購單。 

（一）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採購，須附一家估價單，並由各單位自行辦理，該

單位主管核決，核銷時須附物品增加單。 

（二）逾一萬元至三萬元以下採購，請購單位須至少附一家估價單，由總務處辦

理，由總務長核決，核銷時得附保固書。 

（三）逾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下之採購，請購單位須至少附三家估價單，由總務處

辦理，由總務長核決，核銷時得附保固書。 

（四）逾十萬元之採購，請購單位須至少附三家估價單，經權責單位核准後，由

總務處辦理到校比議價作業。前項權責範圍為金額未達二十萬元由行政副

校長核決，未達三十萬元由學術副校長核決，三十萬元以上由校長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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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時須附合約、保固書。 

三、成交廠商之估價單須附正本。正本估價單之定義為蓋有公司大小章或公司發

票章。 

第 五 條 採購程序 

一、採購流程詳如附件一。 

二、各單位申請採購財物時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請購（修）單位於提出請購（修）案時，應依第四條規定，並附估價單後

送採購單位參考，未附估價單者，採購單位得予退件。如因特殊原因無法

附估價單時，應予說明。 

（二）如有下列情行得免提供三家廠商估價單： 

1.屬專屬權利、獨家製造（須提供證明）或供應、原型或首次製造、藝術品等

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2.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零配件供應、更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

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3.必須指定廠牌或係由其他機構讓售，無法招標或比價者，或因其他特殊原因

無法提供三家估價單，應事先敘明理由，呈請校長核准。 

4.相同標的物之重複採購。 

5.依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採購者。 

6.其他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者。 

（三）估價單應載明聯絡人及電話、蓋公司大小章、採購事項名稱、規格、數量

、單價、交貨期限、交貨地點、付款方式、含稅價格及報價截止時間等，

並以正本為原則，財物之型錄、圖樣亦請儘量連同估價單一併提供採購單

位參考，彙整後送核。 

（四）各請購案件之請購日期與需用日期間應有下列作業天數，以利於需用日期

前完成採購程序。 

1.採購金額在一百萬元以上者，六十天。 

2.採購預算金額逾十萬元，未達一百萬元者，三十天。 

3.採購預算金額十萬元以下者，十四天。 

4.國外採購財產、物品請購單位應於需用日六個月前提出申請。 

三、請購（修）案估價金額逾十萬元者，得訂定底價，達一百萬元者，應訂定底

價，有特殊情形且簽請校長同意者不在此限。 

第 六 條 項目定義 

各單位填具請購（修）單時，下列項目應詳細填寫： 

一、品名：有外文名稱者請譯註中文。 

二、規格：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

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不得

限制競爭。亦不得要求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利、設計或型式、特定來源地

、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說明請購要求，而已註明諸如「或

同等品」字樣者，不在此限。必要時並需繪圖說明或附樣品。 

三、數量、單位、預估單價及預估總價（皆為含稅金額）。 

四、建議廠商名稱及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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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途說明。 

六、預算來源。 

第 七 條 共同供應契約 

依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採購金額壹佰萬以上者，核銷時則檢附共同供應契約影

本。契約書制定內容如下： 

一、屬工程新建、擴建、修繕類之採購，須簽訂工程契約書，屬設備及其他類之

採購須簽訂採購契約書一式四份。 

二、契約書之內容如總價、付款辦法、完工或交貨日期、地點、保固期限、保固

金額之百分比、逾期未完工或交貨之罰款比率均以比議價會議之決議事項為

依據。 

第 八 條 公開招標 

一、採購單位擬定投標須知，應列明採購事項名稱、品質、規格、數量、交貨日

期、交貨地點、廠商資格、應繳押標金、投標截止及開標日期等，並於網站

公告招標事宜。 

二、公開招標案件，其底價由校長核定。 

三、採購單位辦理招標時，應在底價內之最低價格決標。如採購單位認為最低價

格明顯不合理，有降低品質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採用次低價格。 

四、如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未逾預算總數，且未超過底價百分之八，除因緊急

需要，並徵得監辦單位及校長同意可予採購外，其餘均應重新辦理。 

五、採購設備之經費如其來源有二分之一以上屬政府補助款，且補助金額在壹佰

萬元以上者，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 

六、預算金額達伍佰萬元，開標作業除各單位承辦人外，應有各單位一級主管列

席。 

七、無法決標之案件，若欲變更規格後續行招標，須由請購單位簽請權責單位核

准後，採購單位始能變更招標內容重新招標。若大幅變更規格後續行招標，

則視同第一次公開招標，等標期須符法定期間。 

第 九 條 驗收作業 

一、十萬元以下之請購案由請購單位逕行驗收；逾十萬元之請購案則由採購單位

辦理驗收。 

二、權責區分： 

主 驗 人：採購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 

會驗人員：請購單位。 

協驗人員：（資訊類）資訊科技中心、（圖書類）圖書館、（設備設施修繕

類）營繕組。 

監 驗 人：會計室、秘書室（僅負責本校採購金額百萬元以上且依政府採購

法之採購案件監驗）。 

記  錄：採購單位。 

廠商代表：該請購案之得標廠商。 

三、驗收作業因故無法現場進行，事後得以檔案、影像、書面文件等資料辦理驗

收。 

四、驗收作業得視需要由請購單位提供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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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驗收項目若財產或物品，主驗單位得請求保管單位協助驗收。 

六、驗收作業流程詳如附件三。 

第 十 條 驗收注意事項 

辦理驗收時，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財物需經安裝測試者，應俟安裝測試完成後，始得驗收。 

二、驗收事項除品名、數量、廠牌、規格外，並應填寫完成履約日期及履約期限

，且應注意契約書訂定與圖說等其他特殊規定。 

三、訂購時如載明係分批交貨者，得分批驗收。 

四、數量較多之物品，得採分組抽樣方法點驗。 

五、驗收結果與契約、請購單、估價單、圖說等相關文件不符者，應即通知廠商

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換貨等，並於限期內完成再次驗收作業至驗收合

格完成為止。 

第 十一 條 財物使用 

財物經驗收合格後，即交請購單位使用，未經驗收合格不得先行使用。 

第 十二 條 備齊文件 

財物驗收合格後，採購單位應將相關文件整理並交還請購單位，請購單位應黏

貼發票或收據等相關原始憑證，檢齊全卷報請結案。屬財產及列管物品，應另

填列財產增加單或物品增加單，由保管組登錄財產後送會計室審核入帳，再依

規定辦理付款。 

第 十三 條 發票遺失 

發票如有遺失，應檢具原立據人加蓋印章負責證明與原本相符之影本，並註明

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由經手人及主管簽章證明。 

第 十四 條 科研採購 

各研究計劃之補助經費於採購時，採購金額五萬元以下者，得自行採購，但仍

需符合各委託單位之研究計畫經費支用規定。 

第 十五 條 專案採購 

請購（修）案無編列年度預算或超出預算額度時，得專案先簽會會計室陳請校

長核准後依本辦法辦理。 

第 十六 條 緊急採購 

遇有重大事故、緊急採購或修護案件，得經校長核准逕行處理，事後簽會會計

室說明事由報請校長核備，惟採購流程仍須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若上述緊急搶修採購案，已於議價前修護完畢者，免押標金與履約保證金，惟

得視需要繳交保固保證金。 

第 十七 條 併案採購 

各單位請購（修）同類、同性質財物，且時間相近時，總務處得併案辦理採購

，以節省經費及簡化手續。 

第 十八 條 境外採購 

本校採購國外財物得委託臺灣銀行、貿易商或代理商辦理。有關外購案之免稅

令申請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布之「教育研究用品進口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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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消耗品年度採購 

消耗性物品，如紙張、碳粉匣、墨水匣等採購，由採購單位每學年比議價一次

，使用單位須依該比議價之金額逕向得標廠商叫貨核銷，以雜支單辦理。 

第 二十 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餐點採購 

餐費部分應符合每人每餐以不逾一百元為原則，並附與餐人員名單，茶點費每

人每次五十元為限，均以雜支單辦理。 

餐費與茶點費不得發生於同一時段。活動未超過過12時則無午餐費用，未超過1

8時則無晚餐費用。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內外差旅 

國外之機票、交通、住宿得行簽會會計室陳請校長核准後，以雜支單辦理請款

；惟國內部分應依本校出差旅費辦法辦理。 

第二十二條 已簽訂合約 

已簽訂年度合約之案件，得依合約內容逕以雜支單核銷。 

第二十三條 採購倫理 

本校所有參與採購作業之人員無論金額大小，應善盡職責、廉潔自愛、不得營

私舞弊、私受賄賂或收回扣佣金，如經查覺，予以免職處份，絕不寬恕。 

第二十三條之一 裁量餘地 

參與採購作業之人員，在不違背法規範圍內，得基於學校利益、採購效率或專

業判斷之考量，為適當之採購決定。 

第二十四條 詳實提報 

各單位提出請購案時，應詳實提報，如經審核單位發現有虛浮申報之情形，應

不予受理。 

第二十五條 身心障礙採購 

身心障礙福利機構或團體所生產之物品及其可提供之服務，於合理價格及總金

額未達壹百萬元者應優先採購。 

第二十六條 綠色採購 

依政府採購法及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規定，得優先採購取得政府認

可之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可，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並得允許未逾百分之十

之價差。 

請購單位若採購節能、節水、綠建材等具環境保護標章產品，應於估價單上註

明產品廠牌、標章種類、標章到期日等相關資訊。 

第二十七條 公布實施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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